
“前海金融三十条”促进

深港金融进一步互联互通

推进大湾区建设、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是中央重大战略决策。深圳前海是粤港

合作发展的重要平台，日前发布的《关于金融

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前海金融三十条”

或“三十条”），从民生金融、金融市场互联

互通、金融业对外开放、特色金融产业、金融

监管合作等方面，提出六大方面共三十条改革

创新举措，对促进大湾区金融融合、进一步推

进我国金融开放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前海金融三十条”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的意见》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的基础上，针对金融领

域相关内容进一步细化与落地的政策文件。需

要指出的是，该文件是经国务院同意发布，规

格高于一般文件，对前海金融业今后一段时期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该文件将前海的发展目标定为两个阶段，首阶

段到2025年，将建立健全以金融业扩大开放、

人民币国际化为重点的政策体系和管理体制，

基本实现与大湾区各个金融市场高水平互联互

通；次阶段到2035年，拟实现以负面清单为基

础的更高水平金融开放，跨境资金高效便捷流

动，基本建成与国际接轨的金融领域规则体系，

为中国金融业扩大开放起到更强示范引领作用。

普华永道认为，“三十条”对大湾区金融互联

互通的意义和影响，一方面体现为开放、创新

与融合三大关键词，另一方面则是增加了互联

互通的深度和宽度。另外，“三十条”也明确

了前海与香港的定位，即前海重点发展在岸金

融，香港则是离岸金融中心，两者合作互补的

关系大于竞争。

体现开放、创新、融合

• 促进客户、机构及渠道开放。“三十条”明

确表示，将大部分银行、保险、证券机构的

牌照开放予港资或外资企业申请，类别涵盖

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养

老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公募基金公司、

期货公司、基金销售公司、人身险公司、财

产险公司、保险控股公司、金控公司等。跨

国企业可设立财资中心，港资私人银行、家

族财富管理机构等亦设立专营机构。这相当

于进一步放宽境外机构的准入门槛。与此同

时，“三十条”扩大了前海的内地金融机构

在香港（如一、二级市场投融资），以及港

资金融机构在内地的业务范围（如基金托

管）。这对深港金融机构在大湾区的客户拓

展、产品销售及渠道搭建无疑是极大地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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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能业务、场景及生态创新。“三十条”重

点鼓励跨境金融与特色金融，通过一系列创

新试点，为深港金融机构开拓新增长空间。

例如，政策强调在外汇管理改革和人民币国

际化领域先行先试，提升跨境贸易结算便利

化、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有效路径、探索跨

境支付清算新机制等。“三十条”也鼓励在

深港两地均有机构的银行，开展内部数据跨

境流动试点，研究拓展跨境征信。除了传统

金融外，“三十条”还明确了对一些新金融

业态，例如绿色金融、供应链金融、海洋金

融、金融科技等领域的扶持，表明大湾区在

这些领域也希望能起到示范的作用。

• 强化规则、制度及人员融合。“三十条”中

提及的已启动或筹建中的金融基础设施，包

括前海深港国际金融城、港交所前海联合交

易中心、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二级交易市场、

大湾区保险服务中心、大湾区债券平台等

“硬联通”平台；以及深港金融监管合作、

信息共享、金融法治环境等“软联通”机制。

这将有助于大湾区市场的规则制度衔接，构

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体系。此外，“三十条”

鼓励内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提升港籍从业人

员比例，扩大港籍专业人士专业能力辐射范

围，同时加强深港两地金融管理部门人员交

流，搭建深港两地金融界沟通对话、联系互

动、交流合作的重要机制和平台，体现了人

员融合。

增加深度与宽度

• 深度是指对当前已有试点领域或机制的深化。

例如，在民生领域金融创新方面，“三十条”

扩大香港居民代理见证开立内地个人II类、III
类银行账户试点银行范围；在便利香港专业

人士执业方面，“三十条”鼓励前海的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提升港籍从业人员比例；在完

善跨境保险业务方面，“三十条”加快在前

海合作区设立粤港澳大湾区保险服务中心等；

在加强深港金融监管合作方面，“三十条”

支持深港两地建立紧密的跨境金融监管合作

机制和定期会商机制；在特色金融方面，

“三十条”明确了对绿色金融、供应链金融、

海洋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的扶持，培育以

服务“扩区”后产业体系和中小微企业为导

向的金融业态。这些领域在过去几年已展开

试点，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相信后续的

深化能够更深层次地让大湾区联动起来。

• 宽度是指大湾区内现有准入门槛的放宽、业

务范围扩大，或鼓励探索新业务模式。例如，

“三十条”将大部分银行、保险、证券机构

的牌照开放予港资或外资企业申请；跨国企

业可设立财资中心，港资私人银行、家族财

富管理机构等亦设立专营机构。又如，“三

十条”通过一系列创新试点，包括在外汇管

理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领域先行先试，提升

跨境贸易结算便利化、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

有效路径、探索跨境支付清算新机制等，为

深港金融机构在跨境金融领域开拓新增长空

间。同时，“三十条”还扩大了前海的内地

金融机构在香港以及港资金融机构在内地的

业务范围，这无疑有助于深港金融机构加速

在大湾区的客户拓展、产品销售及渠道搭建。

另外“三十条”也鼓励在深港两地均有机构

的银行，利用跨境平台探索新业务场景，例

如开展内部数据跨境流动试点，研究拓展跨

境征信。这些放宽与鼓励，为内地与香港金

融机构在大湾区探索金融服务新模式、新场

景、新业态提供了有力的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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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金融三十条”是国家对金融领域坚持改革开放决心的又一次宣示。近期普华永道正通过不同

渠道与银行、保险、证券、资管等细分行业的机构研讨，同时积极向前海金融局反馈市场声音。我

们愿意与各方一道继续为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建言献策。

需要审视的方面包括现有牌照及机

构布局是否符合客户及市场拓展的

需要，是否要申请新牌照或设立新

机构或可以通过寻找合作伙伴的方

式开拓新客户及渠道。

上文提到的深港国际金融城、前海联合交

易中心、私募及创投二级市场交易平台等

金融基础设施仍在规划中或刚起步，成为

早期的参与者共同推动这些平台的建设，

可确保独特的行业地位及竞争优势。

政策及营商环境的构建非一蹴而就，

与监管机构保持密切沟通，代表行

业提出反馈意见建议，不仅有利于

形成良性氛围，也有助于提升市场

公信力。

1.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审视业务布局

普华永道

对金融机构

的建议

2.充分把握政策红利开拓第二增长曲线

例如，在跨境金融及特色金融（包

括金融科技、供应链金融、绿色金

融等领域）层面，“三十条”中是

否有新的商机可挖掘探索。

3.针对性参与新基础设施与生态

建设，抢占市场先机

4.积极提供反馈，协助监管完善

优化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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